
万家

１８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

１８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

１８０

指数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１８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聘任和解聘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卞勇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姚霞天

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卞勇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７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３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８

年在上海双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担任金融工程师

；

２０１０

年在

上海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从事高级量化分析师工作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在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历任产品开发和专

户投资经理助理职务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至

６

月在广发证券担任投资经理

职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在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产品

开发部总监职务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进入我司工作

，

担任量化投资部总

监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姚霞天

离任原因 因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岗位的说明 将不再担任本公司职务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

手续

是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上述调整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生效。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万家中证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中证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万家红利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９０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聘任和解聘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卞勇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姚霞天

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卞勇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７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３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８

年在上海双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担任金融工程师

；

２０１０

年在

上海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从事高级量化分析师工作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在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历任产品开发和专

户投资经理助理职务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至

６

月在广发证券担任投资经理

职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在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产品

开发部总监职务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进入我司工作

，

担任量化投资部总

监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姚霞天

离任原因 因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岗位的说明 将不再担任本公司职务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

手续

是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上述调整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生效。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万家上证

３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上证

３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上证

３８０ＥＴＦ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０６８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聘任和解聘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卞勇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姚霞天

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卞勇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７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３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８

年在上海双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担任金融工程师

；

２０１０

年在

上海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从事高级量化分析师工作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在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历任产品开发和专

户投资经理助理职务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至

６

月在广发证券担任投资经理

职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在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产品

开发部总监职务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进入我司工作

，

担任量化投资部总

监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姚霞天

离任原因 因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岗位的说明 将不再担任本公司职务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

手续

是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

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上述调整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生效。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中创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９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聘任和解聘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卞勇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姚霞天

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卞勇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７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３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８

年在上海双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担任金融工程师

；

２０１０

年在

上海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从事高级量化分析师工作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在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历任产品开发和专

户投资经理助理职务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至

６

月在广发证券担任投资经理

职务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在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产品

开发部总监职务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进入我司工作

，

担任量化投资部总

监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姚霞天

离任原因 因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岗位的说明 将不再担任本公司职务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

手续

是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

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上述调整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生效。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万家基金关于中金公司开通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柜台交易基金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开通旗下部分基金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柜台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协商一致，中金公司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对通过中金公司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柜台交易申购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收费基金）的申购费率实行优惠。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客户范围

通过中金公司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柜台交易申购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收费基金）的合法个人及机构

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１

、万家

１８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

１８０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０

）

２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和谐，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１

（前端）

３

、万家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简称：万家优选，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０３

）

４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引擎，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３

）

５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精选，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５

）

６

、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稳增，基金代码：

Ａ

类

５１９１８６

）

７

、万家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简称：万家红利，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０７

）

８

、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中创，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１０

）

９

、万家信用恒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恒利，基金代码：

Ａ

类、

５１９１８８

）

１０

、万家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双利，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９０

）

１１

、万家强化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强债，基金代码：

１６１９１１

）

１２

、万家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新利，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９１

）

二、优惠活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开始，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三、优惠内容

所有公募产品申购费

４

折，折后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等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收费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四、重要提示

１

、本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

１

）基金

的后端收费模式；（

２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３

）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率；（

４

）基金转换所涉及的

申购费率。

２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拟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

五、咨询方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１０－１１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２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转

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

、（

０２１

）

６８６４４５９９

客服传真：

０２１－３８９０９７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六、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风险提示、权益须知及业务须知》等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

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６８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七名，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七名。

会议的通知、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规章的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批准《关于签署

＜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框架协议

＞

的

议案》

同意公司联合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对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增资合计不超过

４９８

，

８８７．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增资总金额合计不超过

４４

，

１１６

万元。 同时，同意公司

与其他各方签署《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框架协议》。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方玉峰、唐军、王斌、姜伟、王智林、戴亚隆、罗群辉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由

７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６９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航飞机”）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框

架协议

＞

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不超过

４４

，

１１６

万元现金，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

码：

０２３５７．ＨＫ

，以下简称“中航科工”）、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５． ＳＨ

，以下简称“中航

资本”）、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２．ＳＨ

，以下简称“中航电子”）和中航工业机电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３．ＳＺ

，以下简称“中航机电”）共同对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沈飞集团”）和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飞集团”）现金增资。 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１．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２．

地点：北京

３．

协议主体名称：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框架协议

４．

投资标的：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

涉及金额：不超过

４４

，

１１６

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

《关于签署

＜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框架协议

＞

的议案》，关

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由

７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审阅该议案并发表了明确的事前认可意

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此次认购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３０％

，净资产的

３．７０％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此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标的尚未完成评估，增资各方对沈飞集团、成飞集团的具体增资金额等事项尚待确定。各交易

方将待未决事项确定后另行签署增资协议。 届时，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予以审议。

（二） 上述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在下列各项条件全部完成时生

效：（

１

）各方就本次增资完成了所有内部有权机构的决策程序；（

２

）沈飞集团、成飞集团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

结果已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备案。

（三）中航科工、中航资本、中航电子、中航机电、成飞集团和沈飞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同

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公司的关

联交易。

（四）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中航科工

企业名称：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市辖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荣昌东街甲

５

号

２

号楼

８

层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注册资本：

５４７

，

４４２．９１６７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开发、制造、销售和改进航空产品，为国内外客户提供直升机、教练机、通用飞机、支线飞机，

以及与国外的航空产品制造商共同合作开发和生产航空产品。

２

、中航资本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１１１

号新吉财富大厦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孟祥泰

注册资本：

３７３

，

２６９．８４４２

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

２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３．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０

，

１２５

，

９６７ １０

，

８４３

，

３１９

所有者权益

２

，

１８６

，

５６０ １

，

９８６

，

５４５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８４

，

７０８ ６７２

，

４８０

净利润

７０

，

４４２ ２７８

，

３７９

注：以上数据

２０１４

年度已经审计，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３

、中航电子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

２９

号院

８

号楼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５

号院

２０

号楼第八、九层

法定代表人：卢广山

注册资本：

１７５

，

９１６．２９３８

万元

主营业务：航空、航天、舰船、兵器等领域机械电子、航空电子、自动控制、惯性导航等的研制、生产、销售

及服务等。

（

２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３．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

，

４４１

，

６２４．３８ １

，

４４８

，

７５４．１１

所有者权益

５４９

，

７４３．５２ ５３９

，

７２３．４７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７

，

８６８．９４ ６６０

，

６６５．９４

净利润

６

，

０９６．５０ ６１

，

３１７．７４

注：以上数据

２０１４

年度已经审计，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４

、中航机电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

８

号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曙光西里甲

５

号院

２０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坚

注册资本：

９３

，

１１７．２２０８

万元

主营业务：航空机电产品。

（

２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３．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

，

６７２

，

１３３．６４ １

，

６７３

，

７２７．１７

所有者权益

５２８

，

１３２．４７ ５３４

，

８１５．２４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１２

，

５３１．７１ ７５６

，

２１９．３３

净利润

－７

，

７５１．８８ ３８

，

１８１．５４

注：以上数据

２０１４

年度已经审计，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三、增资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１

、沈飞集团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

１

号

主要办公地点：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郭殿满

注册资本：

４２１

，

９６６．４２

万元

经营范围：设计、试验、研制、生产飞机及零部件制造；沈飞客车、轻型越野车制造；机械电子设备、工装

模具制造；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橡胶制品销售；建筑装饰装修（持资质施工）；技术开发、转让、服

务咨询；进出口贸易（持批准证书经营）；航空模型展览；吊车维修、改造、安装；供热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２

）股权结构

（

３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

，

５５２

，

０６１

所有者权益

５６０

，

５６７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２１６

，

７８９

利润总额

４６

，

２４５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成飞集团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黄田坝纬一路

８８

号

主要办公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黄田坝纬一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程福波

注册资本：

７２

，

９１５．４０

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电气、电子、航空产品及其零部件、轻型载重汽车、摩托车、机电设备、非标设备、工夹量

具、金属制品（不含稀贵金属）、非金属制品、光缆及其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新型材料及其制品、

家具、五金件、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制品）的设计、制造、加工、销售，航空产品维护及修理、通用航空机场服

务、进出口业务、商品销售（除国家禁止流通物品外）、室内外装饰、装修、物资储运、居民服务、经济科技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建筑设计、维修；二类（小型客车维修（含轿车）（一、二级维护，总成修理，维修救援，小修））

（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０５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２

）股权结构

（

３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

，

８８８

，

０７６

所有者权益

５８７

，

１６７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１５１

，

９４５

利润总额

４６

，

４９７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中航

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二）增资规模及增资方式

增资各方同意按以下金额上限对沈飞集团、成飞集团进行增资：

序号 增资各方名称 增资金额上限

（

万元人民币

）

１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０

，

６２２．５０

２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０

，

６２２．５０

３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

，

９１９．００

４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

，

１１６．００

５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

６０７．００

－

合计

４９８

，

８８７．００

各方同意，上表中的增资金额上限为增资各方对沈飞集团、成飞集团合计增资额的上限。 在沈飞集团、

成飞集团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增资价格确定后， 增资各方在各自的增资金额上限内分别确定对于沈飞集团、

成飞集团的增资金额， 最终使增资各方在增资完成后在沈飞集团的持股比例等于其在成飞集团的持股比

例。

增资各方同意，如最终增资各方（除中航资本外）经其内部有权机构决策未能按上述金额足额认购本次

增资，则中航资本有权在增资各方未认足的额度内予以优先全额补足，并相应调整增资各方认购本次增资

的金额，该情形下中航资本的增资金额上限不受上表约定增资金额上限的限制；如中航资本未能全额补足，

或中航资本亦未能经其内部有权机构决策，未能按上述金额足额认购本次增资，则由增资各方对认购本次

增资的金额另行协商确定。

各方进一步同意，如沈飞集团的原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成飞集团的原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参与认购本次增资，各方应在确保上述约定的前提下，与参与本

次增资的沈飞集团、成飞集团原股东签订增资协议，并确定最终认购本次增资的各方及认购金额。

增资各方同意全部以货币方式认购沈飞集团本次增资。

（三）增资价格

各方同意， 本次增资的增资价格将根据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各方认可的资产评估机构评

估确认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沈飞集团、成飞集团净资产评估值确定。

各方同意将根据上述评估备案结果签订增资协议以确认增资价格。

（四）增资各方的出资

各方同意根据最终确认的增资方、增资价格、增资金额来计算增资各方计入沈飞集团、成飞集团注册资

本的出资金额、出资比例及沈飞集团、成飞集团完成本次增资后的注册资本，并将签订增资协议予以确认。

各方同意自沈飞集团、成飞集团关于本次增资的评估备案完成并就本协议未决事项达成一致后另行签

订的增资协议生效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将增资各方最终的认缴金额一次性足额汇入沈飞集团、 成飞集团指

定账户。 沈飞集团、成飞集团应自收到增资各方缴付增资款后及时办理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协议的生效

１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在下列各项条件全部完成时生效：

（

１

）各方就本次增资完成了所有内部有权机构的决策程序；

（

２

）沈飞集团、成飞集团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已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备案。

２

、就前款第（

１

）项约定各方进一步同意，如最终任何增资方未能通过其内部有权机构决策，则该项条件

仅对该增资方不生效，而不影响本协议对其他各方的效力。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此次自有资金的使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的同时，我国周边安全形势

日益严峻和复杂，防务航空装备行业迎来历史发展机遇。 防务航空装备行业作为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行

业，具有典型的高投入、长周期和高收益资本特性，也需要较大的资本进行长期投入。

沈飞集团和成飞集团作为我国歼击机的整机制造单位，近几年发展稳定，营业收入及利润稳定增长。公

司通过本次增资沈飞集团和成飞集团两大防务航空装备主要企业，在提高我国防务航空装备能力、带来巨

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有利于公司分享沈飞集团和成飞集团的业务发展，为公司业绩增长作出

贡献。

六、

２０１５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５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１８

，

８１１

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后，同意将此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拟共同对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增资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前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在我国防务航空工业面临历史发展机遇大背景下对

优质航空工业企业进行的股权投资，预期能够得到较好的合理回报。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签署《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框架

协议》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

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签署《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框架协议》。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继续关注上述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１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框架协议、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框架协议》；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７０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为避免引起股价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中航飞机，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８

）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开市起停牌。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签署

＜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框架协议

＞

的议案》，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开市起复牌，敬请投资者关注。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７１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舟

７００

飞机市场启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西安市阎良区举行了新舟

７００

飞机市场

启动会，宣布新型涡桨支线飞机（“新舟”

７００

）项目市场工作全面启动。

新舟

７００

飞机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开始启动研制，主要定位于承担

８００

公里以内中等运量市场的区域航空运输

业务。 作为

７０

座级的新一代涡桨支线飞机，新舟

７００

飞机采用了高效气动力设计、电传操纵和综合模块化航

电系统等支线飞机先进技术，实现速度与经济性的完美的平衡，将成为最适合短航线运营的支线飞机。项目

启动以来，已圆满完成飞机的概念定义和顶层设计工作，飞机设计方案和设计参数已经冻结，飞机研制即将

转入工程发展的全新阶段。按照预期，新舟

７００

飞机将于

２０１６

年完成部装、

２０１７

年总装下线并首飞，

２０１９

年完

成适航取证并开始交付用户。

在此次启动会议上，公司与奥凯航空有限公司和幸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ＭＡ７００

飞机先锋用户

购机框架协议》，两家公司分别向公司意向订购

３０

架新舟

７００

飞机，上述协议仅为合作意向协议，飞机价格、

交付时间等将在最终购机合同中约定，双方同意最终购机合同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签署。 上述约定的责任

及义务具有约束力。

同时，公司与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柬埔寨巴戎航空公司、重庆通航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新舟

７００

飞机意向订购协议》，与

Ａｉｒ Ａｖｅｎｕｅｓ

（尼泊尔）、

ＥＧＡ

集团（巴

林）、

Ｓｅｇｅｒｓ Ａｅｒｏ

（南非）、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巴基斯坦）签订了《

ＭＡ７００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注：《新舟

７００

飞机意向订购协议》），上述

９

家客户共意向订购

１２５

架新舟

７００

飞机，上述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

意向，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最终购机合同另行协商确定。

公司将继续关注后续合同签订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一、

ＭＡ７００

飞机先锋用户购机框架协议。

二、新舟

７００

飞机意向订购协议。

三、

ＭＡ７００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关于签署

＜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框架协议

＞

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对其中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拟共同对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增资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前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在我国防务航空工业面临历史发展机遇大背景下对

优质航空工业企业进行的股权投资，预期能够得到较好的合理回报。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签署《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框架

协议》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

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签署《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框架协议》。

独立董事：陈希敏、田高良

杨秀云、李玉萍

杨为乔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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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56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

2015-092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载了《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下午

14:00

在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

厦六楼的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磊先生主持，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23,474,4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9784%

。 其中：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计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23,474,4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9784%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

0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4

年修订）》、《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出席会议（包括现场和网络）持有有表决权股份

223,474,440

股的股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票

223,474,4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深金牛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200986

证券简称：粤华包

B

公告编号：

2015-032

债券代码：

112130

债券简称：

12

华包债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5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

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05,425,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1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B

股非居民企业扣税后每

10

股派现金

0.135000

元，境内（外）个人股

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

股派

0.142500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 ）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225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075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B

股现金股息以本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基本银行账户所在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盘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的卖出价（港币

:

人民

币

=1

：

0.8021

）折合港币兑付，未来代扣

B

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

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015

年

8

月

2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5

年

8

月

25

日；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8

月

2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5

年

8

月

27

日（最后交易日为

2015

年

8

月

2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B

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如果

B

股股东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

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2

、发起人国有法人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本公司将自行派发。

五、其他事项说明

B

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请于

2015

年

9

月

5

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公司将协助向税务局申请

返还所扣税款。

六、咨询机构：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季华五路

18

号经华大厦

19

楼

咨询联系人：江卓文 程光阳

咨询电话：

0757-83992076

传真：

0757-83992026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2015-055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8

月

26

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不超过

61,000

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具体使用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

内容详见

2014

年

8

月

27

日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55

）。

2014

年

8

月

27

日，公司实际使用了

5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法定使用期限为

2014

年

8

月

27

日至

2015

年

8

月

26

日。 在此次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对该笔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

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截止

2015

年

8

月

18

日， 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公司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同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

人。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15-61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通过药品GMP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8

月

17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刊登了《关于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药品

GMP

认

证公告》

(2015

年第

146

号

)

。

公告明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审核

查验中心现场检查、技术审核，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2010

年修订）》要

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同意发给《药品

GMP

证书》。由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定日常监管机构

及监管人员，并向社会公布，同时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备案。

企业名称：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24497623-7

法定代表人：杨占民

质量负责人：苏彦景

生产地址： 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河街

72

号

认证范围：注射用重组人促卵泡激素

现场检查员：孙东、李建平、韦薇、程速远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法定代表人：丁建华

证书编号：

CN20150131

有效期至：

2020

年

8

月

10

日

本次《药品

GMP

认证公告》发布后，公司产品

--

注射用重组人促卵泡激素即可以正式生产并上市销售，公

司会根据具体市场情况合理安排生产和市场推广工作。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151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

2015－064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筹划以定向增发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因筹

划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且预计难以保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及《中国证券报》

发布了《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0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与合作方已签署相关保密协议，正在积极推进以定向增发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的

前期准备工作（包括启动了初步尽职调查工作，融资意向及条款深入沟通），目前尚未有突破性进展，有关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745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78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

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于公司

2015

年

8

月

5

日起正在讨论与境外知名公司战略合作重大事项，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6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披露了《中茵股份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董事长与境外知名品牌公司的相关人士就双方战略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磋商，双方合作

意愿较强。 通过磋商，公司拟收购该知名品牌公司股权以实现双方战略合作。

鉴于对方系境外资产，收购程序相对比较复杂，公司正积极与各中介机构就相关收购的具体方式及细节

进行积极讨论；同时也启动对该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由于该收购可能涉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程序，因此

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公司将尽快就相关事项和具体方案进行论证和决策，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含停

牌当日）公告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